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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  事  裁  定  书

（2026）粤 01 清终 3 号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广东省某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广东省佛

山市顺德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某。

委托代理人：谭筠君，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钟国才，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申请人）：广州某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广东省

广州市越秀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冯某。

上诉人广东省某有限公司（下称某甲公司）因申请被上诉人

广州某有限公司（下称某丁公司）强制清算一案，不服广东省广

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（下称越秀法院）作出的（2025）粤 0104
清申 16 号民事裁定书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

理本案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某甲公司上诉请求：裁定撤销（2025）粤 0104 清申 16 号

民事裁定，指令越秀法院受理某甲公司对某丁公司提出的强制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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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申请。事实与理由：一、原审裁定创设自行清算系申请司法强

制清算的前置程序，系适用法律错误，亦违反同案同判的原则，

严重侵害了某甲公司的合法权益。某甲公司认为在法律、司法解

释明确规定的情况下，不需要亦不应当讨论无法成立清算组的原

因或是否还有自行成立清算组的可能，本案明显符合受理条件，

原审法院错误理解法律、司法解释，严重侵害某甲公司权益，应

予纠正。二、某丁公司不存在召开股东会另选他人组成清算组的

可能，原审法院亦不应当干预某丁公司是否另选他人组成清算组。

某甲公司认为原审法院不仅过分简单地理解商业行为，而且不当

干预公司内部自治事项，违背立法原意，侵害了某甲公司作为股

东的合法权益，应予以纠正。

一审法院查明，某丁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11 月 7 日，注册

资本 116.67 万元人民币，经营范围包括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

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等，登记状态为存续，

企业经营状态为歇业，登记机关为广州市越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法定代表人为冯某，股东为某甲公司（出资额 59.5 万元、持股比

例 50.9985%）、某广州有限公司（出资额 57.17 万元，持股比

例 49.0015%）。股东某广州有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

统登记的状态为开业。某丁公司设董事会，成员 3 人，法定代表

人冯某任董事长，陈某任董事，沈某甲任董事兼总经理。

某丁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12 日召开股东会会议并作出《股

东会决议》，决议载明：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有某甲公司、某广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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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，代表公司股东 100%的表决权。经公司股东表决权的

100%通过，股东会作出决议事项如下：1.解散某丁公司；2.由某

丁公司办理解散清算。股东签名盖章处加盖某甲公司和某广州有

限公司的公章。

某丁公司的章程规定：第四十五条，股东会作出决议，应当

经代表过半数表决权的股东通过。股东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、增

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，以及公司合并、分立、解散或者变

更公司形式的决议，应当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。

第六十八条，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：......（二）股东会决议解

散......第六十九条，公司出现除上一条第（三）项以外的解散事

由时，应当清算。董事为公司清算义务人，公司应当在解散事由

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清算组由董事组成或

者由股东会决议另选他人组成。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，

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
某甲公司以股东身份提起本案强制清算申请，主张某丁公司

的董事沈某甲不同意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，提交了沈某甲出具给

某丁公司的《关于不参与某丁公司清算的情况声明》。该声明载明：

现知悉贵司已决议解散，本人自 2023 年 3 月 31 日起不再担任

贵司股东某广州有限公司职务，此后不再作为管理人员参与贵司

的经营及决策，本人与贵司已无事实劳动关系，不参与贵司的清

算工作。落款日期为 2025 年 8 月 21 日。

某广州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书面意见，对某甲公司提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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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强制清算申请的意见为：1.该司派出的某丁公司的董事沈某

甲于 2023 年 3 月从公司离职，基于某丁公司拟清算，该司无合

适人选重新委派至某丁公司担任董事，参与清算组；2. 该司自

2023 年第二季度起原核心经营团队、核心管理团队全部离职，且

对某丁公司未进行实质性工作交接，该司现团队对某丁公司此前

经营情况不了解，自 2024 年以来，某丁公司已停止经营，股东

双方在资产处置等方面存在分歧，未能统一清算意见；3.为减少

企业持续亏损影响该司及所属上市企业经营业绩，该司同意解散

某丁公司，在董事未能成立清算组情况下，同意由法院指定清算

组开展强制清算，申请不召开听证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公司原则上应当自行组织清算。《最高人民法

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

七条第三款将公司股东规定为可以提出公司强制清算申请的权利

主体，主要是考虑到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由于股东之间矛盾深刻

或者公司为控制股东所操控而在解散之后公司无法自行清算等情

形，这将对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，因此赋予公司股

东一种法律救济手段。本案中，某丁公司通过股东会决议解散公

司，两股东某甲公司、某广州有限公司一致同意解散公司及清算。

某丁公司董事会成员为 3 人，某甲公司以其中 1 名董事沈某甲不

参与清算为由，主张某丁公司无法自行清算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司法（2023 年修订）》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：“清算

组由董事组成，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股东会决议另选他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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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除外。”及某丁公司章程规定：“董事为公司清算义务人，公司应当

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清算组由

董事组成或者由股东会决议另选他人组成。”某丁公司可通过股东

会决议另选他人组成清算组，现某丁公司不存在无法召开股东会

的情形，不存在自行清算障碍，不应怠于履行自行清算的义务，

故本案不符合司法清算的启动条件。综上，一审法院对某甲公司

申请对某丁公司进行强制清算不予受理。

2026 年 1 月 27 日，一审法院作出（2025）粤 0104 清申 16
号民事裁定书，裁定不予受理某甲公司对某丁公司的强制清算申

请。某甲公司不服，遂向本院上诉。

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，本院予以确认。

另查明，某甲公司在二审庭询中表示某丁公司账上还有资金

20 万元左右，如不足清算费用，某甲公司同意垫付。

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：

“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：……（二）股东会决议解散。”第二百三十

二条规定：“公司因本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二项、第

四项、第五项规定而解散的，应当清算。董事为公司清算义务人，

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清算

组由董事组成，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股东会决议另选他人

的除外。”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：“公司依照前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

清算，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或者成立清算组后不清算的，

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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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，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。”本案中，

某丁公司已于 2025 年 8 月 12 日召开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，已

发生法定解散事由，但至今未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。在某丁公司

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情况下，某甲公司作为某丁公司的

股东申请对某丁公司进行强制清算，符合上述法律规定，应予受

理。一审法院不予受理某甲公司对某丁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不当，

本院予以纠正。

综上所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二百二十九条、

第二百三十二条、第二百三十三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、第一百七十八条的规定，裁定如

下：

一、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（2025）粤 0104 清

申 16 号民事裁定书；

二、指令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受理广东省某有限公

司对广州某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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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审  判  长  汤燕弟

审　判　员  王  璇

审　判　员  范晓玲

二Ｏ二六年 四 月二十七日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

书　记　员  孙涌珊

沈炯桐


